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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推动四川省建筑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规范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

方法，制定本细则。

1.2 本细则适用于建筑工程设计阶段和竣工阶段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

算。

1.3 四川省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除应符合本细则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和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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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1 绿色建材

在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节

能、减排、安全、健康、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包含建筑材料和

设备产品。

2.2 绿色建筑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

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2.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在同一项目应用的建筑材料或设备中，获得绿色建材认证的建材或设

备产品占某类建筑材料或设备产品的比例。



— 3 —

3 基本规定

3.1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以单体建筑作为核算对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体建筑应按照规划批准文件中的建筑编号确认；

（2）当单体建筑由主楼、裙楼组成时，主楼、裙楼可按不同的单体建筑

进行核算；

（3）单体建筑的层数不大于 3 层，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m2 时，可

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建筑组团作为核算单元；

（4）地下建筑（含地下室）可单独进行核算；

（5）室外附属工程可合并为一个整体单元进行核算。

3.2 设计阶段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时，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要充分考

虑项目所在地范围内绿色建材供应情况，合理选择绿色建材类别，确定应

用比例。

3.3 竣工阶段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时，相关单位应以项目结算报告中

绿色建材类别和实际使用量等相关佐证材料为依据。

3.4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的核算指标应由主体及围护结构工程用材（Q1）、

装饰装修工程用材（Q2）、机电安装工程用材（Q3）、室外工程用材（Q4）

4 类指标组成，且每类指标按子类别分设二级指标。

3.5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4 类核算指标合计 100 分，其中主体及围护结构

工程用材指标 45 分、装饰装修工程用材指标 35 分、机电安装工程用材

15 分、室外工程用材指标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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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绿色建材产品的有效性确认应以以绿色建材认证证书或国家、四川

省主管部门网站公开发布的可查询信息为依据。

3.7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指标实际得分值，应按本细则第 4 章核算方

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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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方法

4.1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P=∑Qn/100×100% （4.1-1）

Qn=Qn总×N绿/N （4.1-2）

式中：P——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Qn——表示Q1~Q4各类一级指标实际得分值，结果取小数点后1位；

Qn总——表示Q1~Q4各类一级指标理论计算分值，Q1~Q4分别为45、

35、15、5；

N绿——各类二级指标中工程实际使用并满足表4.3中绿色建材应用

比例要求的建材品类数量；

N——各类二级指标中工程实际使用的建材品类数量。

4.2 二级指标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PQi=（Qi/Q）×100%

式中：PQi-某类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Qi——某类绿色建材产品使用量；

Q——某类建筑材料产品总用量。

4.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各项计算一级和二级指标的分值和应用比例

要求应符合表 4.3 的要求。

表 4.3 绿色建材核算比例要求

核算指标
计算

单位

应用比例要求

(%)
设置分值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100%× =
某类建筑材料总用量

某类绿色建材使用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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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及

围护结

构工程

用材 Q1

预拌混凝土 m³ PQ1a≥80

45 分

预拌砂浆 m³ PQ1b≥80

砌体材料 m³ PQ1c≥80

石材 m2 PQ1d≥80

防水密封材料 m2或 t PQ1e≥80

保温隔热材料 m³ PQ1f≥80

混凝土构配件 m³ PQ1g≥80

钢结构构件 t PQ1h≥80

木结构构件 t PQ1i≥80

轻钢龙骨 t PQ1j≥80

节能门窗 m2 PQ1k≥80

遮阳制品 m2 PQ1l≥80

建筑幕墙 m2 PQ1m≥80

墙板 m³ PQ1n≥80

其他类▲ —— PQ1o≥80

装饰装

修工程

用材 Q2

吊顶及配件 m2 PQ2a≥80

35 分

墙面涂料 m2 PQ2b≥80

装配式集成墙面 m2 PQ2c≥80

壁纸（布） m2 PQ2d≥80

建筑装饰板 m2 PQ2e≥80

装修用木制品 m2 PQ2f≥80

石膏装饰材料 m2 PQ2g≥80

抗菌净化材料 m2 PQ2h≥80

建筑陶瓷制品 m2 PQ2i≥80

地坪材料 m2 PQ2j≥80

卫生洁具 个 PQ2k≥80

其他类▲ —— PQ2l≥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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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安

装工程

用材 Q3

管材管件 m 或件 PQ3a≥80

15 分

LED 照明产品 个 PQ3b≥80

电线电缆 m PQ3c≥80

新风净化设备及其系统 台 PQ3d≥80

采暖空调设备及其系统 台 PQ3e≥80

热泵产品及其系统 台 PQ3f≥80

辐射供暖供冷设备及其系统 台 PQ3g≥80

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台 PQ3h≥80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套 PQ3i≥80

其他类▲ —— PQ3j≥80

室外工

程用材

Q4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台 PQ4a≥80

5 分

透水铺装材料 m2 PQ4b≥80

屋顶绿化材料 m2 PQ4c≥80

机械式停车设备 台 PQ4d≥80

其他类▲ —— PQ4e≥80

注：1、其他类▲表示包含多项产品类别，具体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绿色建材产品分级认证目录清单的品类中，表 4.3 中未列出的产品种类。

其他类▲在二级指标绿色建材计算时按 1 项计算，若其他类▲有 n 项产品符合要求时，每项产品的

得分为（Qn 总×1/N）×（1/n）。
2、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应以绿色建材产品直接构成建筑实体为核算对象。

3、二级指标项可包含多个产品类别的子项，若项目未应用某一子项产品，则该子项产品不参

与计算。

4、认证目录内依据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认证的建材产品等同于三星级绿色建材。

5、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二级指标项目细化释义内容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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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算要求

5.1 设计阶段开展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的项目，设计单位应明确对拟选

用的绿色建材的种类、数量及应用比例，并应提供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划

表，示例模板见附录B。

5.2 竣工阶段开展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的项目，建设单位按照细则要求

进行核算，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形成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

算表，示例模板见附录C。

5.3 竣工阶段建设单位核算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提供的技术支撑材料应

包含下列内容：

1 工程竣工说明文件及竣工图；

2 工程材料决算明细清单；

3 相关材料合同或发票复印件；

4 材料进场验收移交表；

5 施工记录文件；

6 进场复检报告；

7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内）；

8 其他证明文件。

5.4 竣工阶段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表应包含以下内容：

1 基本情况表；

2 主要建筑材料应用明细表；

3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结果表；

4 项目绿色建材产品采购合同资料附件；

5 绿色建材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资料附件；

6 项目绿色建材产品施工过程验收资料附件；

7 现场抽查核验必要的影像、记录佐证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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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二级指标细化表

核算指标
释义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体及围

护结构工

程用材

Q1

预拌混凝土 ——

预拌砂浆

包括砌筑砂浆、抹灰砂浆、地面砂浆、防水砂浆、粘结砂

浆、界面砂浆、胶粘剂、抹面砂浆、自流平砂浆、饰面砂

浆等，不包含石膏类砂浆产品

砌体材料
包括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烧结实心砖、烧结多孔砖（砌

块）、烧结空心砖（砌块）、烧结保温砖（砌块）等

石材 包含天然石材及人造石材

防水密封材料 包括防水卷材、防水涂料、建筑密封胶、刚性防水材料等

保温隔热材料
包括无机类保温材料、有机类保温材料、复合类保温材料、

保温装饰一体化板等

混凝土构配件 ——

钢结构构件 ——

木结构构件 包含原木、复合木、重组材等

轻钢龙骨 轻钢龙骨指墙体用，不包含吊顶系统用

节能门窗 ——

遮阳制品 ——

建筑幕墙 包含玻璃幕墙，不包含石材类别

墙板 包含外墙板和内隔墙板

其他类▲ 包含建筑铝合金模板、建筑与市政工程用支吊架、钢质户

门等

装饰装修

工程用材

Q2

吊顶及配件
包含吊顶系统，主要指吊顶装饰板、采暖/照明功能模块、

吊顶用轻钢龙骨等

墙面涂料 包含反射隔热涂料、内外墙涂料、内外墙腻子产品等

装配式集成墙面 ——

壁纸（布） ——

建筑装饰板
包含无机装饰板材、泡沫铝板、镁质装饰材料等，不包含

保温装饰一体板

装修用木制品 含人造板、木质地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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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装饰材料
石膏装饰材料包含抹灰石膏、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石膏装

饰条、吸声用穿孔石膏板等

抗菌净化材料 包含空气净化材料

建筑陶瓷制品 ——

地坪材料
包含弹性地板、树脂地坪材料、无机地坪材料、地坪涂装

材料等

卫生洁具 ——

其他类▲ 包含建筑结构加固胶、金属复合装饰材料、智能坐便器、

人造石材、集成式卫浴、木塑制品、防火涂料等

机电安装

工程用材

Q3

管材管件 包含金属给水排水管材管件、塑料管材管件等

LED 照明产品 ——

电线电缆 ——

新风净化设备及其

系统
包含组合式空调机组、控制与计量设备等

采暖空调设备及其

系统

包含供暖空调输配系统用风机、风管、水泵、建筑用供暖

散热器、组合式空调机组、冷热联供设备、冷水机组、冷

却塔、风机盘管机组、控制与计量设备等

热泵产品及其系统 包含地源热泵系统、空气源热泵、控制与计量设备等

辐射供暖供冷设备

及其系统

包含建筑用供暖散热器、冷热联供设备、冷水机组、冷却

塔、控制与计量设备等

一体化生活污水处

理设备
——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
包含光伏组件（晶硅体系和薄膜体系）、逆变器

其他类▲
包含水嘴、建筑用阀门、净水设备、软化设备、油脂分离

器、中水处理设备、二次供水设备、建筑用蓄能装置、采

光系统等

室外工程

用材 Q4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包含雨水处理设备

透水铺装材料 ——

屋顶绿化材料 ——

机械式停车设备 ——

其他类▲ 包含建筑及园林用木竹材料、建筑垃圾处置系统、一体化

预制泵站、设备隔振降噪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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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计划表（设计阶段）

项目名称 楼栋/单元编号/
室外附属工程

核算指标 计量
单位 拟采用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分项

分值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体及围
护结构工
程用材 Q1

…… …… ……

装饰装修
工程用材

Q2

…… …… ……

机电安装
工程用材

Q3

…… …… ……

室外工程
用材 Q4

…… …… ……

绿色建材
应用比例
公式

P= (Q1+Q2+Q3+Q4)/100×100%
绿色建
材应用
比例

结 论

核算成员 核算人（签字）： 校对人（签字）：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栏

注：当某项目为多栋建筑组成时，可按楼栋/单元编号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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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表（竣工阶段）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核算单位：

核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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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

项目名称
楼栋/单元编号/室

外附属工程

材料类别

计

量

单

位

规

格

型

号

产品

生产

单位

绿色

建材

应用

量

建筑

材料

应用

总量

绿色

建材

应用

比例

竣工

图决

算量

绿色

建材

认证

等级

绿色

建材

核算

分值

主体

及围

护结

构工

程用

材Q1

预拌混凝土 m³

预拌砂浆 m³

砌体材料 m³

石材 m2

防水密封材料
m2

或 t

保温隔热材料 m³

混凝土构配件 m³

钢结构构件 t

木结构构件 t

轻钢龙骨 m

节能门窗 m2

遮阳制品 m2

建筑幕墙 m2

墙板 m³

其它类▲ —

装饰

装修

工程

吊顶及配件 m2

墙面涂料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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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
Q2

装配式集成墙面 m2

壁纸（布） m2

建筑装饰板 m2

装修用木制品 m2

石膏装饰材料 m2

抗菌净化材料 m2

建筑陶瓷制品 m2

地坪材料 m2

卫生洁具 个

其它类▲ —

机电

安装

工程

用材
Q3

管材管件

m
或

件

LED照明产品 个

电线电缆 m

新风净化设备及

其系统
台

采暖空调设备及

其系统
台

热泵产品及其系

统
台

辐射供暖供冷设

备及其系统 □ 台

一体化生活污水

处理设备
台

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
m2

其它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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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

工程

用材
Q4

雨水收集回用系

统
台

透水铺装材料 m2

屋顶绿化材料 m2

机械式停车设

备
台

其它类▲ —

备 注

注：1 按本细则第4.2的要求，分别计算各单项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2 对应产品别包含或不包含该绿色建材清单产品时，在相应□打√或×，对应的空白栏填写具

体信息或填写“—”。

3 当某项目为多栋建筑组成时，按楼栋或单元的编号可分别列出。

4 当某分类指标采用多种材料时，应分别列出应用产品信息。

5 现场抽查核验相关佐证材料应包括现场影像资料、记录文档等。

6 在认证目录内依据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认证的建材产品等同于三星级绿色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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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核算结果表

项目名称
楼栋/单元编号/
室外附属工程

核算指标
计量
单位

应用比例要求
实际应
用比例

实际核
算分值

分项
分值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体及围
护结构工
程用材 Q1 …… …… …… …… ……

装饰装修
工程用材

Q2 …… …… …… …… ……

机电安装
工程用材

Q3
…… …… …… …… ……

室外工程
用材 Q4

…… …… …… …… ……

绿色建材
应用比例
公式

P= (Q1+Q2+Q3+Q4)/100×100%
绿色建
材应用
比例

核算单位
核算人（签字）： 校对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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